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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区第二批传统风貌建筑广钢3号4号高炉旧址。

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立法是如何从
无到有逐步推进的

广州保护传统风貌建筑始于 2013
年 9 月，广州开展史上最大规模的第

五次文化遗产普查，根据《广州市文化

遗产普查工作方案》，普查对象除不可

移动文物外，还有历史建筑、传统风貌

建筑等。被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的，

由区政府挂牌保护，共筛选出传统风

貌建筑线索多达 3087 处，目前已认定

公布 1206 处。

但是，广州传统风貌建筑一直无法

可依，2015年10月，《广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在市人大常委会一审、二审

时曾将传统风貌建筑纳入保护，然而三

审时，以无上位法依据为由，剔除了传统

风貌建筑这一保护类别。（详见《新快报》

2015年10月29日A08版《剔除传统风貌

建筑保护 3000多线索要不要保？》、2015

年11月5日A16-A17版《传统风貌建筑

为何被剔除保护？3000 多老房如何

保？》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风貌建筑的认

定标准、保护措施、管理职责缺乏法律法

规依据，优惠政策缺乏，保护责任人积极

性不高，不少传统风貌建筑或线索被擅

自改变外立面，甚至拆除。

由于没有保护图则，缺乏整改依据，

导致一些使用人整改方法错误，造成二

次破坏，如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十八甫路

87号业主自行整改时，在刷了红色涂料

的立面上再刷一层白色涂料。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荔湾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对传统风貌建筑（含线

索）的整改只能参照历史建筑整改修缮

的流程。

2021 年 11 月，《广州市关于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

见》提出，加强与上位法的衔接，进一步

明确传统风貌建筑法定地位，完善广州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法规体系，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启动了传统风貌建

筑保护的立法工作。

2022 年 11 月 25 日，广州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

护规定》，2023 年 5 月 31 日广东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了《规定》。

认定标准：删除“能够体现城市特
定发展阶段、反映重要历史事件”

今天起施行的《规定》对多处公众关注

的规定进行反复修改，经专家论证、调研、

广泛征求意见、公示，落实专家、业主及公

众建议，回应了实际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在认定标准方面，回应像东山口庙前

直街这类建筑，尽管没有反映重要历史事

件，但凝聚市民情感记忆，市民、专家呼吁

保护，采纳了新快报的建议，在传统风貌

建筑认定标准中删除了“能够体现城市特

定发展阶段、反映重要历史事件”；

《规定》标准如下，第六条：

（一）具有一定外观风貌特色，能够成

片、成组、成线地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

色的；（二）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

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风貌区、传统村

落、历史地段等的保护范围内，作为区域

整体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的重要组成的。

其他能够一定程度反映历史文化、

产业发展、艺术价值、民俗传统、时代特

征，或者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建筑

物、构筑物，也可以确定为传统风貌建

筑，纳入保护名录。

修缮监管：明确住建部门负责修
缮监管

围绕近年来较突出的传统风貌建筑

不当修缮问题，《规定》在监管职责、修缮

审批、技术咨询、退出机制都有针对性的

规定。

去年6月《规定》第一次公示征求意

见时，最受关注的是：第一次明确市住房

城乡建设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结构安全、

使用和修缮维护的监督管理工作。但在

去年10月第二次公示稿中，这一规定被

删除，也没有再规定修缮监管这一职能

由哪个部门负责。

这一删改招来众多异议，面对广州

市传统风貌建筑修缮缺乏监管的问题，

市名城委委员郑力鹏、汤国华和文保人

士杨华辉等指公示稿存在重大缺失，建

议增加由住建部门进行修缮监管。

《规定》采纳了新快报提出的意见，

在第五条中增加：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

责传统风貌建筑的修缮监管等工作。

对此，杨华辉表示：

“这弥补了很大的漏洞。希望以后

相关部门可以开展‘阳光化’的监管，在

修缮建筑外张贴《修缮公示》，把修缮方

案、各种审批文件、修缮效果图、修缮时

巡查人员的记录等公开。让政府监管人

员、市民都明白这座建筑的价值与如何

修缮，可以共同监督，增进官民合作。同

时可以聘任社会组织、文保志愿者为第

三方监督员，定期发放修缮建筑的名单，

让社会力量参与监督。”

对比第一次公示稿，《规定》增加第

十四条：加建、改建、扩建应当保持传统

风貌建筑原有外观风貌。

《规定》第九条还要求：规划和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传统风貌建

筑保护图则，划定保护范围，确定保护要

素，提出修缮要求、合理利用措施等。

对传统风貌建筑的修缮、建设管理，

对比第一次公示稿，《规定》还增加了修

缮规范、技术咨询、审批指南的要求：

第十五条，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

当编制传统风貌建筑修缮技术规范并向

社会公布。传统风貌建筑修缮前，保护

责任人可以向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和自

然资源等部门申请免费的修缮技术咨询

和指导。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

为保护责任人提供加建、改建、扩建的规

划设计技术指导，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

当为保护责任人提供修缮施工图设计文

件和施工方案的技术指导。相关部门可

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单位提供咨询、指导等技术服务。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传统风貌建

筑修缮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以及其

他相关事项的审批办事指南和申请材料

清单。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办事

指南统一受理。

对于传统风貌建筑被破坏性修缮无

法恢复原貌的问题，对比第一次公示稿，

《规定》增加了退出机制：

第八条：“因国家、省、市重点项目建

设或者其他公共利益需要实施迁移、拆

除，或者传统风貌建筑确已失去保护价

值的，按照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和第二

款规定的程序调整保护名录，并报市人

民政府备案”。

破坏查处：擅自拆除传统风貌建
筑要限期恢复原状

过去，由于传统风貌建筑没有法定

地位，一些业主多以房子是危房为由在

修缮过程中拆除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对

于拆除、违建的处罚执法无据。如恩宁

路改造中，对擅自拆除三栋传统风貌建

筑线索，只能参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最高处罚 10 万元（详见

《新快报》2019年5月23日A05版《“最广

州、最国际的历史文化街区”恩宁路改造

二期9月30日前完工 示范段设计方案

正在公示》报道）。对此痛点，《规定》第

二十条明确：

擅自拆除、迁移传统风貌建筑的，

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

罚款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对个人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无法

恢复原状的，按照传统风貌建筑重置价

处以罚款。

擅自改变传统风貌建筑外立面、高

度、体量的，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优惠政策：非国有传统风貌建筑
有修缮补助

回应传统风貌建筑业主对租期、修

缮补助优惠政策的关注，《规定》采纳新

快报应参照历史建筑的优惠政策，将传

统风貌建筑租赁期限放宽最长至 20 年

的建议，第十三条明确规定“采取出租方

式对国有传统风貌建筑进行利用的，租

赁期限最长为二十年。”

《规定》还采纳新快报建议，增加了

修缮补助，第十五条：非国有传统风貌建

筑保护责任人可以向市、区人民政府申

请日常维护和修缮资金补助。具体办法

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市名城委委员郑力鹏教授有多条建

议被《规定》采纳，他期望道：“要尽快在

规划、住建、街道综合执法部门内部开展

新法规的培训、学习，对传统风貌建筑保

护责任人进行宣讲，市人大常委会及主

管部门应对《规定》进行解读。”

填补立法空白，采纳新快报多条建议

广州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今起有法可依
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10年来无法可依的尴

尬处境终结，《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今天起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
除、迁移传统风貌建筑，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的外立面、
高度、体量。擅自拆除的限期恢复原状，无法恢复原状
按重置价处罚。

这一地方性法规回应了新快报报道及内参提出的
公众关注的多个重点、难点问题，采纳了在公开征求意
见时新快报提出的多条建议（详见《新快报》2022年6月
10日A08-A09跨版《广州为传统风貌建筑立法，凝聚市
民情感记忆建筑可入选》报道）：如明确规定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负责传统风貌建筑的修缮监管等工作；在传统风
貌建筑认定标准中删除了“能够体现城市特定发展阶
段、反映重要历史事件”；保护传统风貌建筑重在外立面
与外观风貌；增加了非国有传统风貌建筑修缮补助；明
确国有传统风貌建筑租赁期限最长为二十年等。

据制定该法规的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人
士透露：

“这一地方性法规在立法层面明确传统风貌建筑
的保护要求、保护责任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填补了
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的立法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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